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蓟市场监管发〔2019〕5号


关于做好各类市场主体2018年度
公示工作的通知

各市场监管所：
根据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654号）、《天津市市场主体信用信息管理办法》（天津市政府令第24号）等有关规定，为切实做好我区2018年度市场主体（含企业、个体工商户、农民专业合作社）年报公示工作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应报送公示主体
在我区范围内设立登记的下列类型市场主体，需要报送公示“多报合一”年报（已注销及被吊销营业执照除外）：
（一）有限责任公司、股份有限公司、非公司企业法人、合伙企业、私营企业、个人独资企业及以上企业分支机构、在中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外国（地区）企业以及其他经营单位。
（二）个体工商户。
（三）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分支机构。
（四）海关管理企业。
2018年设立登记的市场主体，自2019年起报送并公示“多报合一”年报。
海关管理企业名单每年由海关总署向市场监管总局提供，企业报送的年报信息由市场监管总局向海关总署推送共享。
二、“多报合一”年报的时间
2019年1月1日0时至6月30日24时。
三、“多报合一”年报报送公示途径
（一）企业、农民专业合作社须通过天津市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http://www.tjcredit.gov.cn）或者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天津）（http://www.gsxt.gov.cn）向市场监管机关报送“多报合一”年报，并向社会公示。
（二）个体工商户可通过天津市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http://www.tjcredit.gov.cn）或者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天津）（http://www.gsxt.gov.cn）向市场监管机关报送“多报合一”年报。可选择公示或者不公示“多报合一”年报内容，也可以到登记的市场监管所报送纸质报告。报送纸质年报的，视为不公示其年报内容。
（三）海关管理企业可以在通过公示系统完成“多报合一”年报报送之日起7日后，登录“中国海关企业进出口信用信息公示平台”，查询海关接收企业年报的状态。
四、“多报合一”年报报送公示方式
2018年度“多报合一”年报实行两种登录方式，市场主体可任选其一登录。
（一）工商联络员登录制度。
工商联络员登录后采用发送短信验证码方式报送并公示“多报合一”年报，新用户请先注册工商联络员后再行登录。如已注册的工商联络员信息发生变化，应及时变更工商联络员后再行申报。
（二）电子营业执照登录制度。
已在手机微信APP安装“工商电子营业执照”或在支付宝APP安装“电子营业执照管理”小程序并且领用电子营业执照的市场主体，经法定代表人授权后，可采用“扫一扫”登录的方式，报送并公示“多报合一”年报。
五、工作要求
（一）高度重视年报工作，认真做好工作安排部署。督促指导市场主体依法按时年报，是市场监管部门服务企业发展和加强市场监管的重要手段，是引导企业自律的有效抓手。各市场监管所要充分认识年报作为信用体系基础作用，进一步强化“公示即监管”意识，将年报公示工作作为一把手工程下力气抓早、抓好、抓实，加强组织领导，结合辖区实际拟定工作方案，全面落实各项工作要求，确保我区各类市场主体年报率保持在较高水平。
（二）加强宣传指导力度，积极引导企业履行公示义务。要充分利用网络、各村广播、张贴公告、各自然村食品协管员、现场办公集中受理、电视等各种行之有效的方式加大宣传力度，要针对不同类型企业突出宣传重点，增强宣传针对性和有效性；要发挥属地监管优势，将宣传操作手册及时分发到未报年报市场主体手中，并就其年报义务和不履行义务后果做好提示提醒工作，不断提高企业报送公示年报的主动性。
（三）继续加大对长期停业未经营市场主体的清理力度，净化市场环境。按总局文件《关于开展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的通知》（工商企监字〔2016〕97号）文件规定，对于具备总局文件规定的情形，应被列入清理范围的企业，积极主动地开展清理工作。同时，要依法依规开展长期停业未经营个体工商户的清理工作。通过清理工作“唤醒一批，规范一批，吊销一批”，引导市场主体诚信守法经营，净化市场环境。
（四）定期通报督导，严格工作纪律。继续实行系统年报进度通报制度。各市场所应采取有效的措施方法，强化责任意识，切实提高年报率。各市场监管所要严格工作纪律，规范指导市场主体自主年报，杜绝弄虚作假。
（五）做好工作动态反馈、总结和统计工作。各市场监管所应及时总结工作动态报送企管科，企管科以工作动态形式将予以编发。年报工作结束后各市场监管所应总结经验做法、发现的问题，提出建议等，并形成书面工作报告通过oa于7月5日前报送企管科。

附件：1、2018年度企业报送公示“多报合一”年报须知
2、2018年度个体工商户报送“多报合一”年报须知
3、2018年度农民专业合作社报送公示“多报合一”年报须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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